
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 2019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 

独立意见 

（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二日） 

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2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

六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19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测

的议案》。本议案对 2019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就日常原料采购、产品销售

等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预测，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

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公司

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如下意见： 

一、为保证正常的生产经营，公司向关联方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焦煤集团”）及其子分公司采购原料，能优化公司原料

来源，培育原料供应基地，稳定公司的原料供应渠道；向焦煤集团及其

子分公司销售部分产品，有利于拓展公司产品的销售渠道，能提高货款

回收率和资金利用率；公司与其他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是公司生产经营所

需的，符合公司所处行业的实际情况和长期发展战略。 

二、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：依据市场价格，按照

公开、公平和公正的原则并结合市场情况制定，在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

议通过后，公司与其签定相关购销合同，对发货单位、数量、供货时间、

质量要求、验收标准、结算方式、商务纠纷等给予详细规定，明确双方

权利、责任和义务。 

三、在此议案表决时，公司 6 名关联董事全部回避表决，由 3 名非

关联董事进行表决通过，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予以审议。 

独立董事认为：公司向焦煤集团及其子分公司采购原料和销售部分

产品是正常的商业行为，与其他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是公司生产经营所需

的，符合国家政策和公司发展战略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 



 

 


